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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结合国家对房地产税改革推进的政策思路，针对上海市房地产市场发

展现状和当地居民收入状况，对上海房地产税改革思路进行设计，并对相关的影

响进行评估。我们认为，存在这样一条渐进改革的路径，可以最小化房地产税对

房价的影响，并达到房地产税改革的最终目的。房地产税可以从低税率高减免起

步（房价收入比较高背景下的纳税能力限制），通过在较长一段时间里（15-20

年）税率和减免等税制要素渐进变化的方式，使得房地产市场平稳软着陆（房价

收入比收敛）。房地产税也最终能够担当起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并起到完善

税制、提升地方治理能力的作用。 

 

一、引言 

房地产税属于财产税，历史较为悠久，在世界各国均较为普遍。新中国于

1950 年发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全国统一设立的 14 个税种中包含了房产

税和地产税，在执行过程中两者被合并，成为城市房地产税，之后于 1951 年颁

布《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在以后一段时间中我国税制不断简化，在 1973

年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应缴城市房地产税以及其他多个税

种被并入工商税，保留税种征收对象仅为房管部门、个人、外国侨民、外国企业

和外商投资企业。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国务院于 1986 年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对营业用房地产征收房产税，但同时

规定免去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的税收。2003 年 10 月，在中共十六届三

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

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2005 年起，我国部分地区开始进行房地产模拟评

税试点，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包括北京、深圳、重庆、宁夏、辽宁和江苏

的首批物业税试点地区。同年 10 月，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调整和完善

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定推行物业税。”2007 年 1 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2007

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其中将“研究物业税”方案列入了当年工作范围。同年

同月，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表示将通过“有区别的税收政策”对住房盲目消费

进行遏制，拟开征住房保有税。2007 年 9 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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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河南、天津的第二批试点地区。 

2011 年 1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

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其中规定，从 1 月 28 日起，对上海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

以上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的新购住房征收房产税，按房价高低，税率暂定为

0.6%和 0.4%。同年同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宣布将从 1 月 28 日起对个人房产征收

房产税。征收范围包括主城九区内存量增量独栋别墅、新购高档商品房、外地居

民在重庆购第二套房，税率为 0.5%-1.2%。2011 年 3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2012 年 11 月，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谢旭人在文章指出，要分析总结房产税改革试

点的相关经验，对逐步在全国推开进行研究，同时还要推进针对单位房产的房产

税改革。 

2013 年 11 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

进改革”。2014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通过《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中同样也指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2017

年 11 月 4 日和 12 月 20 日，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肖捷先后两次提出“立法先行、

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实施。2018 年，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目前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和其他有关部门方面正在抓紧起

草与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 

本报告结合国家对房地产税改革推进的政策思路，针对上海市房地产市场发

展现状和当地居民收入状况，对上海房地产税改革思路进行设计，并对相关的影

响进行评估。我们认为，存在这样一条渐进改革的路径，可以最小化房地产税对

房价的影响，房地产税可以从低税率高减免起步（房价收入比较高背景下的纳

税能力限制），通过在较长一段时间里（15-20 年）税率和减免等税制要素渐进

变化的方式，使得房地产市场平稳软着陆（房价收入比收敛），房地产税也最终

能够担当起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并起到完善税制、提升地方治理能力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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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房地产税制设计 

与当前的试点不同，要使房地产税起到健全地方税体系、完善地方治理的作

用，未来的房地产税必定将是宽税基低税率的税制设计。本节从税制设计的要素、

方案以及具体的实施角度来分析，结合上海当前的具体情况，未来房地产税的税

制设计到底应该如何进行？ 

（一） 税制设计要素 

房地产税的税制设计要素包括税基定义、税率高低、减免范围和方式以及税

收用途等等（如表 1 所示）。各国实践和长期研究表明：从税基定义的角度看，

房地产税按价值征收已经成为行业标准；按套数和面积征收的做法早已被摒弃

（侯一麟、马海涛，2016）。从税率高低的角度看，参考十余年来国内公共财政

学者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用各种数据做的测算，0.1% - 1%是大致

的起始参考区间（章波等，2005；王春元，200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

虞燕燕，2007；曲卫东和延扬帆，2008；何倩，2013；侯一麟、任强、张平，2014；

张平、侯一麟，2016a）。根据房地产税总额占政府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参考张

平、侯一麟，2016b 关于纳税能力指数的讨论），参考国内已有的测算，并参照

某些国家的房地产税平均税负，0.5%的有效税率在当下的中国可能比较适当。这

里 0.5% 的税率是指平均水平，并不意味着每个地区都是如此，最终采用的税率

将是充分考虑不同基层政区之间差异的本地化差别税率。从减免范围和方式看，

初步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均价值减免的方案，从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公平性考量，

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简化政策实施难度等方面来看，都明显优于首套减免

和人均面积减免的方案（张平、侯一麟，2016b）。但“人均价值减免”中到底免除

多少“价值”仍需要进一步探索。从税收用途的角度看，一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税

基总量差别巨大，用房地产税提供公共服务必然加剧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这是

该税收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统一调配的理由之一；在同一都市范围内，辖区之间

财政能力差距也有高低之别，这也是市区共享房地产税收入的缘由（侯一麟、任

强、马海涛，2016）；但基层政区专用是迄今最广泛的做法，也是基层政府征管

动力最高、居民纳税意愿最高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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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房地产税不同税制要素设计的比较 

 税基 税率 减免 用途 

 

方案 

 

拥有套数 

建筑面积 

房产价值 

2%或更高 

1% 

0.1%-0.5% 

各户减免一套 

人均面积减免 

人均价值减免 

中央省级调配 

市区政府共享 

基层政区专用 

注：各栏中三选项与其它栏各选项可交叉匹配。 

（二） 税制设计方案 

基于以上税制设计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社会上对税制设计的方

案有很多不同的讨论，但在几个重要的税制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的共识，官方也明

确表态：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

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1 因此，从税制设

计方案的角度来看，房地产税的税基将是市场评估价值，税收用途方面应该主要

作为基层政区专用，少部分可上收用于调节地区间差异。 

（1） 税率是多少？税负怎么样？ 

而税率和减免的设计则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而定。因此，将上

海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房地产税税制设计方案中上海的

定位。关于税率和减免的设计方案，我们可以进一步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6 年的家庭微观数据进行测算。2数据包含详细的住房特征和家庭特征。其中

住房特征有市场价值、住房面积和购买年份等；家庭特征有收入、消费、财富以

及若干家庭行为信息。由于本报告的主题是考察房地产税制设计及其影响，我们

聚焦关注已经（从市场、工作单位或以其他形式）购买住房且具有全部产权的城

镇家庭。数据经过整理，剔除缺失值后，保留约 3200 个有效观察值（不同的衡

量指标略有差异），分布在 25 个省份。3 

由于纳税能力在地区间的巨大差异突出了房地产税的地方税特征，地方政府

需要根据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税收制度设计和不同的税率。在纳税能力基础上，

若使每个省份的纳税能力约为全国的平均水平，我们初步计算了各省可行的房地

                                                             
1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新浪财经转述），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7-12-20/doc-ifypxmsq8428264.shtml。 
2《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详情见网站 http://www.isss.edu.cn/cfps/。 
3 由于有些省份数据量过少，这里的模拟不包括内蒙古、海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六省。平均每

个省份约 100 个家庭的样本量对于研究房地产税来说确实显得过小，但这是当前进行这项研究在数据方面

所能获得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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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税有效税率。如表 1 所示，要使各省市对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处于合理的全国

平均水平，即各省居民均用 5%左右的家庭收入用于缴纳房地产税时，北京和上

海可行的有效税率分别为 0.19%和 0.22%，而黑龙江的有效税率可以达到 1%。

可以看出，尽管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有效税率较低，但其户均税额却远远高

于其他地区。这是由于，北京上海的平均收入是中西部地区的 2 至 3 倍，但京沪

房价是中西部地区的 5 至 6 倍，所以在同等税率水平下发达地区的房地产税纳税

能力反而低于中西部地区。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不仅取决于家庭收入的高低，更

取决于收入等因素与房地产价值的相对高低。因此，在同等纳税能力水平下，发

达地区的可行有效税率反而更低。 

 



表 2：不同省份的房地产税差异化税率和人均税额 

编

号 省份 样本

量 
房产价值

（万元） 
家庭年收

入（元） 
可行有效

税率 户均税额 

11 北京市 19 408.4 117305 0.19% 7873 
12 天津市 39 90.4 98111 0.58% 5210 
13 河北省 171 58.2 46584 0.49% 2867 
14 山西省 89 43.6 49625 0.67% 2940 
21 辽宁省 340 40.3 58532 0.74% 2973 
22 吉林省 56 32.3 55961 0.89% 2875 
23 黑龙江省 102 28.4 51613 1.02% 2888 
31 上海市 350 375.9 124156 0.22% 8281 
32 江苏省 123 86.4 83835 0.70% 6037 
33 浙江省 73 74.9 105952 0.80% 6019 
34 安徽省 103 49.4 73202 0.75% 3700 
35 福建省 25 95.4 70376 0.46% 4427 
36 江西省 57 73.0 69470 0.55% 4027 
37 山东省 145 57.1 56377 0.60% 3397 
41 河南省 353 60.9 54719 0.59% 3578 
42 湖北省 83 99.9 78463 0.48% 4819 
43 湖南省 169 64.0 80617 0.76% 4842 
44 广东省 329 89.9 94254 0.67% 5990 

45 广西壮族自治

区 46 58.9 46426 0.52% 3085 

50 重庆市 42 43.0 58946 0.90% 3885 
51 四川省 139 36.6 43011 0.72% 2640 
52 贵州省 75 83.8 55267 0.49% 4078 
53 云南省 70 50.9 63367 0.75% 3833 
61 陕西省 67 50.8 67694 0.73% 3727 
62 甘肃省 203 59.1 56400 0.57% 3369 

总计/平均 3268 96.7 71998 0.62% 4436 
注：（1）“可行有效税率”是根据全国纳税能力的平均水平（税额约为家庭收入的 5%）调整

后的各省可行的有效税率。（2）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的“地方”是指基层政府。在征收实践中，

不同的基层（区县）政府可以采纳不同的税率。这里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以省为单位进行计

算。 

 

（2） 政府潜在收入？ 

由于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偏高，限于居民的纳税能力只能采取较低的有效税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税能否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从表 2 可以看出，房

地产税潜在税额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在 10.8%（天津）和 37.8%（湖南）之间，

平均值为 22.6%。总体看来，由于起初开征时的低税率限制，房地产税仍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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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但 20%左右的比重无疑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

补充。当然，这里没有考虑房地产税对部分税基的减免，考虑减免后房地产税可

以获得的潜在收入将会更少。 

 

表 3：不同省份的潜在房地产税税额 

编号 省份 户均

税额 
人均一般

预算收入 
家庭户规模

（人/户） 
潜在房地产税额/
一般预算收入 

11 北京市 7873 23384 2.62 12.9% 
12 天津市 5210 17436 2.77 10.8% 
13 河北省 2867 3815 3.26 23.1% 
14 山西省 2940 4229 3.11 22.4% 
21 辽宁省 2973 5026 2.74 21.6% 
22 吉林省 2875 4624 2.85 21.8% 
23 黑龙江省 2888 3023 2.75 34.7% 
31 上海市 8281 26472 2.47 12.7% 
32 江苏省 6037 10153 3.18 18.7% 
33 浙江省 6019 9485 2.68 23.7% 
34 安徽省 3700 4314 3.32 25.8% 
35 福建省 4427 6853 3.05 21.2% 
36 江西省 4027 4685 3.64 23.6% 
37 山东省 3397 5891 2.87 20.1% 
41 河南省 3578 3308 3.48 31.1% 
42 湖北省 4819 5271 3.11 29.4% 
43 湖南省 4842 3955 3.24 37.8% 
44 广东省 5990 9447 3.10 20.5%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 3085 3217 3.55 27.0% 
50 重庆市 3885 7309 2.75 19.3% 
51 四川省 2640 4102 3.02 21.3% 
52 贵州省 4078 4392 3.33 27.9% 
53 云南省 3833 3799 3.55 28.4% 
61 陕西省 3727 4810 3.23 24.0% 
62 甘肃省 3369 3015 3.45 32.4% 

平均 4436 6309 3.11 22.6% 
注：表中的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和家庭户规模数据来源于 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数据）。 

 

（3） 怎么减免？ 

对中国的房地产税改革的减免方案，学者和政策界现行讨论较多包括“家庭

首套减免”和“按人均面积减免”，但这两种方案分别存在着如何定义家庭和对房

产的档次、区位缺乏考虑等问题。“按人均价值减免”方案可以较大程度上避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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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减免”和“人均面积减免”碰到的难题。与前两种方案不同，“人均价值减免”无

需考虑房产区位、档次、面积等因素，所有家庭均根据当地经济社会状况按人均

免除一定的房产价值。张平、侯一麟（2016a）测算发现，相对于无免除方案，

房地产税负在家庭首套减免和人均面积减免方案下更多地由富人承担。在人均价

值减免方案下，税负向富人倾斜更加明显，其对收入的调节作用最高。而人均面

积减免方案对收入的调节作用甚至弱于家庭首套减免方案。因此，比较几个典型

的减免方案，从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公平性考量，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简化

政策实施的难度等方面来看，按人均价值减免要优于家庭首套减免和按人均面积

减免的方案。 

 
图 1：人均价值减免不同额度下房地产税额在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分布 

 

从人均价值减免来看，不同减免额度的效应也有所差异。图 1 以微观方式展

示了在不同减免额度下房地产税在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分布情况。其方法类似于

计算基尼系数时的洛伦兹曲线，横轴把所有家庭按收入由低到高排列，纵轴为税

收负担。由左向右为所有家庭缴纳的房地产税占总税额的比重，曲线越偏离 45

度线，表明税收负担越向高收入家庭倾斜。从该图可以看出，相对于无免除方案，

在人均价值减免的额度越高时，房地产税负越多地由富人承担。这是由于当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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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减免额度下的房地产税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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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越来越高时，需要纳税房地产税的家庭会越来越少，此时房地产税更像是“调

节税”而非“受益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房地产税定位为“调节税”进行开征

呢？根据进一步测算，当人均减免 10 平米价值时，可能征得的房地产税为无免

除时潜在税额的 65.7%，即三分之一的税基被扣除了。而当人均减免 30 和 50 平

米价值时，房地产税税额进一步减为潜在税额的 31.7%和 17.3%。在这样的情境

下，房地产税离地方政府主体税种也就相差更远了。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房价收入比高，受限于居民的纳税能力，

房地产税在初步开征时只能采用相对较低的有效率（平均税率 0.5%，明显低于

美国 1%的平均水平）。由上节的微观测算可知，房地产税在开始的几年里还不能

起到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的作用。一些观点以此认为房地产税不能成为地方政

府的主体税种因而反对房地产税改革。那么，房地产税在地方财源方面到底可以

扮演怎么的角色，如果在起步时不能作为主体税种，是否存在这样一条渐进改革

的路径，可以使房地产税逐渐担当起主体税种的作用？从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

来看，这样的渐进路径对房价的演变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将在渐进改革路

径的阐述中逐步回答这些问题。 

（三） 渐进改革的路径分析 

由于纳税能力问题等要素在一线的高房价城市显得更为明显，为便于阐述，

我们这里以上海等一线城市为例说明房地产税可能存在的渐进改革路径，其他的

二三四线可以采用类似的渐进策略，当然也可根据当地情况因城施策。由于居民

的纳税能力较低，房地产税的开征在整个社会亦面临着一些疑义和阻力，政府当

然可以对相关的疑问进行解释，但房地产税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开征不会完全是风

平浪静的，因此政府需要做好针对各类情况的预案措施。 

（1） 税率从最低起步 

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房地产税在起初开征可以是较低的税率（例如 0.1%

至 0.2%），并配之以较高的减免额度（例如在北京上海人均减免 200-300 万元）。

这样的税率和减免额度，必然导致只有少部分家庭在缴纳房地产税，可以征得的

房地产税税额也只是潜在税额的很小一部分。根据第四节家庭微观数据的测算，

税率为 0.2%且人均减免 200 万元时，北京上海的房地产税税额低于潜在总税额

的 20%，纳税的家庭也低于总家庭数的 20%。房地产税的起步税率甚至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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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也可以更高，这样的设计明显不能使房地产税起到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的作用。

但这样的设计从房地产税的起步来说有几项优势，下面我们以税率为 0.1%，减

免为人均 300 万元为例进行说明。一是低税率高减免的设计导致纳税家庭较少的

同时，整个社会对该税种的阻力也会很小。相对来说，是较高收入（财富）的家

庭在缴纳房地产税。第二，房地产税对整个社会涉及面较小的情况下，对房价的

影响也会相对较小。一个三口之家，只要房价总额小于 900 万，就暂时不需要缴

纳房地产税。即便总房价达到 2000 万，经过减免后适用 0.1%的税率也仅需缴纳

11000 元（1100 万*0.1%），这对拥有 2000 万资产的家庭来说应该不算负担。这

样的房地产税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自然就较小。4 因此，相对于一步到位成为地

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在当前收入水平纳税能力限制下几乎不可能），低税率高

减免的设计为房地产税的初步落地减少了阻力，同时也降低了可能带来的房价下

跌和整个社会税收不遵从的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低税率高减免作为房地产税设计的起点，不同于贾康

（2015）等学者所提出的由于部分高级干部群体的阻力等原因，而只是作为最终

达到宽税基房地产税的权宜之计，即起步阶段的过渡选择。房地产税一旦开征后，

低税率高减免不会也不应一直维持。因为，房地产税具有公共服务定价和提升地

方治理等职能，而这些职能被满足的前提是，房地产税作为地方主要财源（之一）

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收入来源，能够建立起地方政府收支相连的受益税体系。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绝大多数甚至每一个家庭都在根据自身的房产价值水平缴纳

房地产税，这需要的房地产税必须是宽税基低减免的设计。高减免会使得房地产

税的税负分布不公，被减免家庭的税负会转移到其他家庭身上；而过低税率会使

房地产税无法担当起主体税种的作用。因此，房地产税的慷慨减免需要不断降低

直至取消，税率需要根据纳税能力的状况相应提高。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均减免 300 万的普惠式额度会逐步降低直至取消。 

（2） 减免逐步取消 

考虑到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房地产税对市场和社会的影响，减免额度的减低

可以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这里人均价值减免的方式为房地产税的渐进改革路径提

供了一些便利，由于是人均价值减免，可以在每一年适当降低减免的额度。例如，

                                                             
4 我们在一篇工作论文中测算得出，在静态模拟分析框架下，0.1%的税率仅会使房价下降 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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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人均减免 300 万，明年 290 万，依此类推，这样用 30 年的时间普惠式减免

就全部取消。且随着房价的变化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存在，这一减免额度对居民的

作用也会越来越弱，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减免降低的力度和速度。 

（3） 税率逐步提高 

从税率来看，随时家庭收入的提高，税率也可以渐进式提高。这是由于房地

产税的存在必然使得房价和收入进入逐步收敛的轨道。5如第三节所讨论，当存

在 1%的房地产税税率，房价收入比不可能达到 30，否则家庭每年需要用 30%的

年收入来缴纳房地产税，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若房价收入逐步收敛至 10 倍左

右，那么，在 1%的房地产税税率情况下，居民需要用 10%左右的家庭年收入来

缴纳房地产税。这一比重也纽约和新泽西等州的发达城市基本一致。房价收入比

的收敛使得房地产税税率在纳税能力的角度考虑存在一定上升空间。实际上，房

地产税税率和房价收入比收敛是相互促进的过程，最终会达到类似于美国发达城

市的均衡：由于公共服务支出的需求和成本较高，需要较高的房地产税税率作为

收入支撑政府的支出需求。 

（4） 渐进改革方案 

因此，我们这里提出的房地产税改革的渐进路径可以总结为：以北京上海一

线城市为例，从低税率高减免起步（例如税率为 0.1%，人均减免 300 万房产价

值），结合纳税能力和纳税意愿，逐步降低减免额度，逐步提高实际税率。最终

达到房地产税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作为受益税连接收支两端，促使居民监督

政府提升地方治理的政策目的（张平、邓郁松，2018）。这一路径亦是房地产税

作为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之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 20-30年后，减免逐步取消，

房地产税的实际税率会在 1%-2%之间，在这样的税率水平下，房地产税作为一

种“杠杆作用”将房价和居民收入联系在一起，会使得房价不至于偏离收入太远。

也就是说，房价将处于居民买得起的区间（在发达城市居民平均可以用 8-12 年

的收入购买一套房）。6 

                                                             
5 同时，起步时 0.1%的税率确实较低，即便只是收入上升也使税率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6 有人会提出疑问，如果房地产税存在使房价均衡的功能，为什么存在房地产税的那些发达国家（如美国

和日本）仍然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房地产税泡沫的出现？实际上，日本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税率下降使得

房地产税税额的涨幅控制在 5%-10%左右(Wan, 2017)。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的第 13 号法案也是其中的典型案

例，使得 1978 年房地产税的实际税率下降了 57%（张平、侯一麟，2018）。即便如此，房地产税对房地产

市场的平滑作用也依然存在。为了充分发挥房地产税对房价的稳定作用，在信贷扩大等外部因素导致房价

快速上涨时，居民的纳税能力受到挑战，此时如果房地产税税率不降低，可以采用的可能解决方案是将超

出纳税能力的税额部分采用记账方式，以使得居民将高房价所带来的税负充分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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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改革路径将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达到政府的几项政策目标：税率较低

不至于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减免逐步减低税率逐步提高将使得房地产

税在未来有潜力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最终一个稳定的房地产税制度将成为

房地产市场的重要长效机制之一。渐进的改革方式也符合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

多个领域的改革路径，政府、居民、社会都更加易于接受和消化政策的变化，政

府也可以在渐进变化的过程中因地制宜适时调整，或采用其他的配套政策工具进

行配合。 

 

三、上海房地产税制影响评估 

上海开征房地产税后，必然会对家庭、政府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我

们下面将从房地产税对房地产市场、市民福利、财政收入和地方治理几方面的影

响逐一进行分析和评估。 

（一） 对上海市房地产市场影响评估 

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近年来对房地产税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房地产

税对房价以及租金可能带来的影响成为大多数居民关注的焦点，房地产税可能对

房价带来的震荡也成为政府推动房地产税改革一直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原因。

如果房地产税开征了，房地产税对房价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在关于房地产税与房价的关系中，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与房地产市场中的

消费需求（刚需）和投资需求的变化息息相关。当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达到均衡

时，如果将房地产税用于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将同时取决

于房地产税和公共服务的资本化效应。在中国的背景下，大城市的房价普遍处于

高位，房地产税作为一个新税种，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才

能体现。因此，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在短期内主要由房地产税对房产消费需求

和投资需求的效应决定。由于房地产的特有属性使其同时存在着消费和投资两个

市场，而投资市场的需求可以迅速转化为消费市场的供给，这使得房地产市场与

其他产品相比，受税收等外部政策的影响在时间上更加迅速在幅度上也会更大。

而众多不同来源的信息反映的都是，中国的大城市中存在着房地产投资甚至投机

的市场，一部分的房产被这部分人群持有。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家庭亦不在少数。

因此总体判断，开征房地产税会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造成不小的下行压力。不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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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市场的研究者倾向于夸大房地产税的冲击，似乎房地产税一旦开征，房地产

市场就将迅速溃之千里，并以此作为原因论证房地产税不应也不能开征。而对于

力主推动房地产税改革的学者和实践部门相关人员来说，一些研究也倾向于淡化

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房地产税对市场的实际冲击可能要高于一些学者的估计，

也不可小视。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百密一疏而大意，需要理性审

视看待房地产税可能对市场供求带来的冲击。当然，房地产税在不同的城市对房

价的影响根据当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结构不同会有很大差异，不同城市具体的判

断需要在基于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精确的测算。 

当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大致在 30 倍以上。7 房地产税的开征可能

会打破高房价的平衡。我们知道，美国房地产税的平均税率为 1%左右，而纽约

波士顿等发达地区可以高达 2.5%至 3%左右。一个简单的测算可以看出，若是以

1%的税率测算，一线城市的居民平均需要用 30%的家庭收入（30*1%）来支付

房地产税。这对居民来说负担明显过高，若以这样的税率征收必然会对房地产市

场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探讨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首先要考虑可行的税率。

参考过去十年国内公共财政学者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用各种数据做

的测算，0.3%-1%是大致的起始参考区间。8 张平、侯一麟（2016a，2016b）从

居民纳税能力出发，测算出了不同地区应该使用差异化的有效税率，北京上海等

地的税率应为 0.1%至 0.2%左右。如此，居民的房地产税税额约为家庭收入的 3%

至 6%，这样的税制与国际水平也较为接近。9 基于这一测算，可以看出，由于

中国的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较高，房地产税改革中的税率设计至关重要。从相关

测算也可看出，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制要素设计。我们

的模拟结果表明，房地产税对房产实际价值的影响相对有限。在最极端的情况，

                                                             
7 房价收入比的较常见算法是 90 平米的普通住房与当地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之比。资料来源：Numbeo，
http://www.numbeo.com/property-investment/rankings.jsp。根据这一资料显示，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

深圳的房价收入均达到了 40 倍或以上（广州相对较低，为 20 倍），考虑到中国的收入可能被低估等各种因

素，我们这里以 30 倍作为基准进行计算。这一做法不会影响房地产渐进改革路径的探讨。 
8 这些研究包括：章波等（2005）用房价的 40%为政府出让房地产相关费税收入，计算出 0.8%的税率。王

元春（2006）以浙江省数据估算，得出税率为 0.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考虑开征初期居民负担，

把税率设在 0.3-0.8%。虞燕燕（2007）把税负设在居民收入的 2%-4%，得出税率为 0.29-0.59%。曲卫东和

延扬帆（2008）用北京中等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2.5-5%为基础，得出税率为 0.45-0.91%。侯一麟、任强、

张平（2014）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基本生活支出，为净可支配收入。再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土地税习惯为

基础，乘以 10%，得出 1%的税率。何倩（2013）用北京中等收入家庭拥有 90平米住房计算，税率为 0.22-0.43%。

张平、侯一麟（2016a，2016b）考虑房地产税作为一个新税种，认为税率平均 0.5%为宜。 
9 美国 2010 年房地产税负担平均约为家庭年收入的 3.25%，加拿大的房地产税税额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约

为 3%左右（张平、侯一麟，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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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率为 1%且不增加任何公共服务资本化到租金中时，房地产税会使房价

下降 25%。租金的上涨幅度最高可以达到 40%，但租金的上涨是基于租房人可

受益的公共服务价值得到实质提升。 

（二） 对市民福利影响评估 

房地产税对于市民福利的影响，可以通过相应的理论模型来测算。对于福利

效应的测量，可以分析房产税从无到有在不同区县或是社区的净福利作用，主要

结合房产税和公共服务的资本化理论、投标排序模型（bidding and sorting）与边

际效用理论。假设房产税被完全资本化到房产价值中，我们即可以通过比较某一

种公共服务支出（如教育或医疗）和房产相关税收的边际效应，来模拟计算如果

开征房产税会带来的福利变化。这里存在两个维度的比较：绝对值和相对值的比

较。绝对值的比较建立在公共服务的边际资本化率和房产税的边际资本化率的比

较；相对值的比较则是不同地区尤其是相邻地区间的比较。由于房产税作为地方

税同时存在空间上的外部性（如溢出效益，其他邻近地区的居民也可以享受到该

地区由房产税提供的公共品），因此地区间的相对比较也是必须纳入考虑且深入

研究的问题。 

假设房产税被完全资本化到房产价值中，我们即可以通过比较某一种公共服

务支出（如教育或医疗）和房产相关税收的边际效应，来模拟计算如果开征房产

税会带来的福利变化。这里存在两个维度的比较：绝对值和相对值的比较。绝对

值的比较建立在公共服务的边际资本化率和房产税的边际资本化率的比较；相对

值的比较则是不同地区尤其是相邻地区间的比较。由于房产税作为地方税同时存

在空间上的外部性（如溢出效益，其他邻近地区的居民也可以享受到该地区由房

产税提供的公共品），因此地区间的相对比较也是必须纳入考虑且深入研究的问

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将另文专门阐述。 

（三） 对财政收入影响评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 年的家庭微观数据，我们进一步测算了如

果开征房地产税，根据居民的纳税能力设计税率前提下，各地的潜在房地产税税

额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表 3 为不同减免份额下的潜在房地产税税额与一般预算收入比重，无减免时

平均值为 22.6%，人均减免 10、30、50 平米价值时，该比重分别为 1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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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9%。也就是说，当人均减免 50 平米价值时，尽管对收入的调节作用较强（劫

富济贫税），但仅为一般预算收入比重的 3.9%，对地方财力基本没有影响，离地

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更是相差甚远。10 税率较低的调节税在开征阶段更容易被

多数人接受，而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和完善地方治理明显是更重要的改革目标。 

 

表 4：不同减免份额下的潜在房地产税税额与一般预算收入比重 

编号 省份 无减免 人均减免 10
平米价值 

人均减免 30
平米价值 

人均减免 50
平米价值 

11 北京市 12.9% 9.8% 5.1% 3.2% 
12 天津市 10.8% 6.0% 1.9% 0.5% 
13 河北省 23.1% 13.9% 5.9% 2.7% 
14 山西省 22.4% 13.7% 5.3% 2.0% 
21 辽宁省 21.6% 12.7% 4.6% 1.8% 
22 吉林省 21.8% 12.3% 3.3% 1.0% 
23 黑龙江省 34.7% 17.3% 7.1% 4.0% 
31 上海市 12.7% 9.7% 5.5% 3.0% 
32 江苏省 18.7% 12.0% 5.3% 2.2% 
33 浙江省 23.7% 12.0% 3.6% 1.2% 
34 安徽省 25.8% 15.6% 6.2% 3.3% 
35 福建省 21.2% 11.8% 3.2% 0.5% 
36 江西省 23.6% 16.3% 7.8% 4.5% 
37 山东省 20.1% 14.0% 6.7% 3.3% 
41 河南省 31.1% 21.5% 11.2% 6.8% 
42 湖北省 29.4% 22.7% 13.6% 8.9% 
43 湖南省 37.8% 28.8% 16.7% 11.0% 
44 广东省 20.5% 11.4% 4.7% 2.5%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 27.0% 18.0% 10.1% 7.9% 
50 重庆市 19.3% 11.1% 2.9% 1.2% 
51 四川省 21.3% 10.1% 4.2% 2.3% 
52 贵州省 27.9% 22.5% 16.1% 12.7% 
53 云南省 28.4% 18.1% 6.4% 1.9% 
61 陕西省 24.0% 14.5% 4.7% 1.7% 
62 甘肃省 32.4% 22.3% 11.5% 6.8% 

平均 22.6% 14.9% 7.2% 3.9% 
 

（四） 对地方治理影响评估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房地产税收入主要归于地方政府，同时将其用于地方基

                                                             
10 比较不同地区潜在房地产税所占的比重，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所占的比重反而较低。这一结果与我们所

担心的房地产税会加大地区间差异有所不同。房地产税作为额外的财力，实际上在发达地区占当前财力的

比重较低，因此根据纳税能力设定差异化税率的房地产税至少在初步开征时并不一定使财力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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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共服务。其理论基础是：如果基层政府太依靠转移支付，会产生居民的偏好

显示、运作效率和基层政府责任缺失的现象。在基层建立税收与公共服务之间的

紧密联系是民主治理和财政管理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房地产税

既会影响收入端，也会影响支出端；房地产税可通过公共选择机制影响基层政府

治理、调整政府间关系及政府的运行效率（张平，2016；张平、邓郁松，2018）。 

（1） 以受益税为特征的高效率地方税种 

房地产税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受益税特征在文献中有充分的讨论

(Hamilton, 1975, 1976; Oates, 1969, 1973)。在大多数广泛采用房地产税的国家和

地区中，房地产税一般被用于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由于房地产税与当地公共服务

紧密相联系，对于房地产税较高的地区，房地产税纳税人（即当地居民）可以享

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所在社区的环境会更好，有更好的地区公园和道路，一

般其所在学区的教学质量也会更优。以此形成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公共选择）：

高房地产税，优质公共服务；或是低房地产税，低质公共服务。 

由于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比高层级政府具备更好的信息优

势，房地产税与公共服务相联系的受益税特征使得房地产税由地方政府管理更有

效率。公共服务的受益地理边界以及政府匹配纳税人和受益者的难易程度决定了

房地产税的征管地域大小。因此，作为地方税的房地产税可以降低税收的政治成

本和管理成本，减少对经济行为的扭曲，提高经济效率(Wallis, 2001)。当房地产

税可以较好地与相应的公共服务直接联系时，居民的纳税意愿也会有很大提高，

从而降低政府的征管成本。 

（2） 财权事责相匹配的天然工具 

财权财力与事权事责的匹配是提高政府财政效率和治理水平的关键着眼点。

尤其在中国地方政府一直以来财权财力不足而支出责任过大的背景下，财权事权

的匹配是财政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房地产税的税基是房产，与其他税基（包括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各个税种）相比，其重要特征是作为生活必需品、不可移动且

是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税税基的不可移动使得政府可以很好地将房

地产税纳税人和公共服务受益者进行匹配，这构成了房地产税作为受益税的重要

基础。也正因如此，地方政府承担提供相关公共服务事责的同时，房地产税作为

其重要收入来源可以成为财权事责相匹配的天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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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房地产税作为财产税，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房地产市场价值（税基）

差异巨大，因此会造成地区间财力的较大差异。但与此同时，对于居民来说，不

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偏好差异也很大。跨入中产收入以上的群体不再满足于基本生

活需求，他们往往要求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高质量的基础教育、道路

设施、社区环境等等。因此，在房地产税税额较高的地区同时也有更高的公共服

务支出需求，财权和事责得到了天然的匹配。当然，地区间差异扩大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种可能造成的弊端之一。为避免基本公共服务差异过

分扩大，在房地产税改革的同时，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如转移支付等财力调节

措施，来缓解地区间财力差异的扩大。 

（3） 收支相连的治理体系 

房地产税作为受益税，其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特征，可以形成收支相连

的居民监督、政府治理和社会和谐的良好治理体系。对居民来说，如果需要缴纳

房地产税且由地方政府支配，因为房地产税的支出与自己能够获得的相关公共服

务数量和质量直接相关，这会很大程度上促进社区居民对政府的监督。房地产税

由地方政府征管和使用进一步使这种监督成为可能，政府透明度不断增加的要求

和居民逐步参与政府相关政策制定的背景也为此提供了正当性的支撑。同时，纳

税人意识缺乏也是当下中国的公民社会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

主，绝大多数个人很少接触税务部门。即便收到工资时清楚自己缴纳了所得税，

消费时知道其中包含了自己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税种，但很少会将这些税负

与自己所获得的公共服务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些税种根据分税制的安排也确实

大多归于中央政府，然后再以转移支付等各种形式分配到不同的地方政府手中。

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将极大地提高居民的纳税人意识和对政府的充分监督，促进

政府的制度化管理和透明度提升。 

对政府来说，房地产税的收入财力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良好的公

共服务供给又会被资本化到房价之中，使本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高，从而增

加房地产税的税基。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

供给使本地区房价升值，税基增加使房地产税收入提高。这样的循环可以使得政

府有充分的动力来提供公共服务支出，一定程度上改变当下地方政府过于重视发

展型支出轻视服务型支出的问题。从这一视角来看，现行的上海重庆试点方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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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纳入征税对象的房产比重很低（仅 1%左右），且收入用于保障房建设，从收入

充足性和支出对象来看均未起到房地产税作为受益税通过收支相连的属性提高

政府治理的作用。因此，仅基于这两地试点的结果对房地产税做价值评判显然有

失偏颇。 

对社会来说，房地产税改革牵涉面广泛且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由于不同地

区的发展程度差异，其相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大相径庭。例如，北京上海的

如基础教育、道路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一些地区

公共服务还很落后。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之所以较易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是由

于在一定程度上不同地区的居民并没有为相应的公共服务“付费”。房地产税作为

受益税，可以很好地在不同的公共服务之间引入不同的消费成本，提高公共服务

差异的公平性内涵。这里的“公平”意味着享受高水平公共服务的同时也需缴纳较

高的房地产税，甚至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地区也会根据不同房地产税税负提供差异

化的公共服务。居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相应的居住区域。房地产税的开

征可以形成不同税率水平和不同质量的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为居民提供可选择

性更多也更加“公平”的多元化社会。 

 



四、对上海市制定和开征房地产税的政策建议 

政府对房地产税可能对房地产市场造成的冲击存在担忧，如果房地产税改革

不适当，确实可能会对房地产税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路

径或政策工具可以控制房地产税对房价的风险？受限于当前居民的纳税能力和

纳税意愿，结合房地产税的其他政策目标（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财源和提升完善

地方治理水平），我们提出了中国房地产税可能的渐进改革路径。 

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例，房地产税可以从低税率高减免起步，通过 20 至

30 年时间，逐步降低减免直至取消，同时逐步提高实际税率。最终随着居民收

入水平的提高，房价收入比的逐步收敛，可以使得较高的房地产税税率符合居民

纳税能力，能够担当起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的作用，起到完善税制、提升地方

治理能力的作用。我们提出的房地产税改革的渐进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上海为例，

从低税率高减免起步（例如税率为 0.1%，人均减免 300 万房产价值），结合纳税

能力和纳税意愿，逐步降低减免额度，逐步提高实际税率。最终达到房地产税成

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作为受益税连接收支两端，促使居民监督政府提升地方治

理的政策目的（张平、邓郁松，2018）。这一路径亦是房地产税作为房地产市场

的长效机制之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 20-30 年后，减免逐步取消，房地产税的实

际税率会在 1%-2%之间，在这样的税率水平下，房地产税作为一种“杠杆作用”

将房价和居民收入联系在一起，会使得房价不至于偏离收入太远。也就是说，房

价将处于居民买得起的区间（在发达城市居民平均可以用 8-12 年的收入购买一

套房）。 

相对于一步到位的改革路径，这样的渐进改革可以极大地降低房地产税可能

对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同时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达到房地产税最终所需要达

到的政策目标。这样的渐进改革路径也符合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其他多个领域改革

的特征，低风险可控性强的特征更易于被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所接受。或许，

有人会问 20 年或 30 年的时间去进行这样的渐进改革，时间是不是太长？跟经济

增长不同，一项制度的完善，不是追求速度和效率，而是更看重在各个要素完善

的过程中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现实国情。这里的渐进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只是我们

的假设，具体的变化情况则是根据纳税能力的变化速度（这取决于收入增长和房

价收入比的收敛速度）。对于房价收入比一直维持高位的城市，纳税能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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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使这些城市的税率一直较低，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走完整个制度的过程。 

在这样的渐进改革设计方案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上海市制定和开征房地

产税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税制设计要素方面，结合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在设计上海房地产

税的税制要素结构时充分考虑上海的地方特征。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引领者，在

现阶段不妨利用上海的政策和管理优势，适当引导中央的政策方向：真正将房地

产税设计成为能够完善税制、改进地方治理的高效的地方受益税。 

（2）在具体的微观税制要素设计方面，中央已经确定税基是房产的评估价

值。上海市应该在开征前尽快确定评估机构的设置，有意培育一支专业化水平高

的用于房地产税的房产价值评估队伍。关于评估机构，到底应该由税务机关担任

还是由市场上专业的评估公司来做？由于税务机关同时征税，所以不适合直接担

任评估的角色。另外，市场上的专业评估公司由于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评估价

值的大小又直接决定了居民的纳税额，这可能会导致相关的贿赂腐败等各种问题。

一个可能的做法是，政府成立一个独立于税务部门的非盈利的评估机构，专业化

的评估队伍则需要政府未雨绸缪在真正开征前有所准备。 

（3）在税率设计方面，一定要结合居民的收入水平（承受能力）来设计相

应的税率。同时，在房地产税起步阶段设定相应的减免，将一部分低收入者（房

产价值相应较低）纳入减免范围（如前文所述，这是政策最终走向普遍开征的过

度阶段）。这样做的原因是，从可以征得的税额和征税成本综合考虑，低收入者

税额较小但征税成本高，在起步阶段可以先越过这部分人群。 

（4）加大宣传力度，让居民了解熟悉这一税种的目的和功能。我们调研时

发现，对房地产税反应激烈的大多是低收入者，这实际上与房地产税作为受益税

的再分配效应所导致的结果正相反。他们往往认为，自己辛苦一辈子才买了一套

房，还有贷款仍未还清。政府又想通过房地产税找我收钱，一分钱也不愿意交。

这种思路比较极端，但确实代表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想法。 

房地产税作为受益税的特征是，低收入者缴纳较少的房地产税而高收入者缴

纳较多的房地产税，税额用于当地基本公共服务后实际上低收入者受益更多。因

此，从再分配效用的角度看，低收入者通过缴纳较少的房地产税获取较多的公共

服务受益，其净福利为正；我们的测算也发现，开征房地产税后净福利为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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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数量要远远高于净福利为负的家庭。因此，为了避免居民提起税收就反感，提

高居民对房地产税的接受程度，政府应该向居民宣传和阐述房地产税收支的来龙

去脉，低收入者在其中到底受益还是受损。通过加大宣传阐述的力度，让居民真

正理解房地产税；并真正将房地产税用于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是居民通过用脚投

票的方式支持房地产税。 

这样的过程需要平静的理性分析，同时需要政府具备一定的治理能力，政府

应该需要谨防对房地产税不满的居民形成群体。由于群体观念的简单化效应（勒

庞《乌合之众》），一旦形成群体事件，房地产税作用和解释链条的复杂性使得难

以在群体中阐释。当有形成群体事件的雏形时，需要迅速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居民

解释疑问，平息矛盾。 

（5）房地产税开征后，地方政府在税收征管中处理相关事务时，必须要小

心谨慎，如履薄冰。政府开征房地产税后增加了一部分收入，但同时由于房地产

税的显性化所带来的居民对政府的监督意识，也必然会增加政府对纳税人的责任。

理论上存在的良性循环是：房地产税转化为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资本化到房价（税

基）中，税基充足进而保证了地方政府的稳定财源，并进一步提供优质的公共服

务。如何形成这样良性循环的地方治理将真正考验政府官员的管理智慧。 

（6）房地产税即便在开始时适当放宽减免额度且税率较低，一旦开征仍然

面临各种可能的问题。房地产税开征后，即便开始时税率较低，但居民已经建立

房产持有成本会逐步增加的预期，因此在一开始就会对整个房地产业产生一定的

影响。政府需要在房地产业的生产、消费、流通等几个方面做好相关预案，充分

运用好手中的政策工具，保证房地产业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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